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丘委〔2021〕214 号

★

中共丘北县委
关于陈浩等十位同志任免职的决定

各乡（镇）党委，县委各部委，县直国家机关各办局党组

（党委）、党总支（支部），各人民团体、企事业单位及省

州驻丘单位党组织：

经十四届县委常委会第 1 次会议研究，决定：

陈 浩 任县委办公室主任、县委县直机关工作委员会

书记，免去温浏乡党委书记、委员职务；

王亚敏 任温浏乡党委委员、书记；

何荣东 任县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；

肖 平 任县纪委县监委驻县工信商务局纪检监察组

组长（正科级）；

王裕昌 任县委组织部副部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

—2—

王海松 任县乡村振兴局党组书记，免去县扶贫开发局

党组书记职务；

张宏兵 任县乡村振兴局党组成员，免去县扶贫开发局

党组成员职务；

陈正祥 任县乡村振兴局党组成员，免去县扶贫开发局

党组成员职务；

李宏业 任县乡村振兴局党组成员，免去县扶贫开发局

党组成员职务；

罗云波 免去县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职务。

中共丘北县委

2021 年 7 月 7 日

中共丘北县委办公室 2021 年 7 月 15 日印

（共印 108份）


